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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為縮減藥價差，使藥品支付價格更接近市場實際交易價格，本部中央健康保險署（以下稱健保

署）依規定每季辦理藥價調查，並每 2 年進行乙次藥價調整，藉由藥價調查並逐次調整支付

價格，使得藥品的支付價格逐步調整至合理價格。 

三、藥價調整之效益，可作為給付新藥的財源，落實「調整舊藥、增加給付新藥」的資源重分配原

則，並使得歷年藥費占醫療費用比率均維持在 25%&#177;0.5%範圍，讓國人在穩定的費用支

出下，仍能使用先進國家所使用之新藥。 

四、有關報載所述「安普諾維膜衣錠（Aprovel）150mg」健保給付 16.2 元，秀傳醫院購買價格 8.1

元一事，說明如下： 

(一)該藥品於 89 年 1 月納入健保收載，支付價為 27.6 元，經過定期藥價調查及調整後，於

98 年 10 月調整為 16.2 元。之後持續進行藥品市場調查，並依市場交易平均價格資料及

計算公式調整，於 100 年 12 月 1 日調整為 11.8 元。103 年配合藥費支出目標制之藥價調

整，於 103 年 5 月 1 日調整為 10.5 元。 

(二)為通盤考量避免規模較小、議價能力較小之醫事服務機構易產生採購不到藥品之問題，

健保署在進行調整時，無法完全依單一醫療院所之採購價進行調整，係以市場交易平均

價格及計算公式進行調整，以確保病患用藥權益，並避免發生斷藥情形。 

五、有關日前爆發中部某醫院集團利用人頭公司，取得藥品的價差一事，本部說明如下： 

(一)為維護民眾權益及健保資源，由法務部最高檢察署、台南地檢署及原行政院衛生署（即

本部）於 95 年 12 月 20 日共同發布新聞宣示，由法務部所屬檢察機關與原衛生署（衛生

福利部）所屬之健保局（即健保署）組成「健保藥價查核專案小組」，並與財稅單位合

作，針對異常狀況採重點方式，由專案小組人員同時進行實地查核，使藥價調查能實際

反應市場交易價格，節省健保資源。 

(二)健保署辦理藥價調查時，如藥商涉不實申報情事，例行性會與各地地檢署共同進行查核

，並提供地檢署相關業務之協助，結果確認後則依健保法相關規定辦理。 

(三)日前報載所述中部某醫院集團案件，健保署正配合彰化地檢署指揮，未來如確有涉不實

申報情事，將依相關規定處理。 

（二十一）行政院函送羅委員淑蕾就日前頂新進口七批越南飼料油，只被

抽檢到一批，結果檢驗其重金屬、抗氧化劑、黃麴毒素，結果

都合格，證明檢驗技術無法區分食用級或飼料級，造成民眾權

益受損。建議政府要立即改善現行檢驗技術，並且要提升到最

新技術，以維護民眾食的安全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，請查

照案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3 年 12 月 19 日院臺專字第 1030074955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8-6-12-388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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黃麴毒素，結果都合格，證明檢驗技術無法區分食用級或飼料級，造成民眾權益受損。建議政府要

立即改善現行檢驗技術，並且要提升到最新技術，以維護民眾食的安全問題所提質詢，經交據衛生

福利部查復如下： 

有關油品管理，檢驗是把關油品安全重要之一環，但非唯一手段，需配合源頭管理。針對進

口油品案，衛生福利部已採取強化措施如下： 

一、強化邊境管控： 

(一)自 103 年 10 月 13 日起，衛生福利部（下稱衛福部）停止受理自越南出口之食用牛油（

脂）、豬油（脂）及羊油（脂）之輸入食品查驗；另自越南輸出其他食用油脂，應檢附

輸出國（地）主管機關核發可供人類食用之衛生證明文件。 

(二)自 103 年 10 月 15 日起，衛福部針對輸入動物性油脂，採逐批查驗措施；輸入植物性油

脂，採加強抽批查驗（50%）措施，並依相關衛生標準進行檢驗；另輸入散裝或 150 公斤

以上桶裝食用油脂，應檢附輸出國（地）主管機關核發可供人類食用之衛生證明文件。 

(三)經濟部國際貿易局（下稱貿易局）公告自 103 年 10 月 20 日起，限制 CCC 1518.00.50.00-

2「未列名非食用之動、植物油脂或本章不同油脂餾分物之混合物或調製品」之貨品進口

。 

二、實施進口分流管理： 

(一)財政部關務署於 103 年 10 月 17 日公告修正報關手冊內容，自 103 年 10 月 21 日起，凡

進口人報運海關進口稅則第 15 章、CCC 3823.19.20.00-4 及 CCC 3823.19.30.00-2 貨品，應

於進口報單貨品名稱欄位敘明用途，俾利加強邊境分流管控。 

(二)貿易局業於 103 年 10 月 24 日公告，自 103 年 10 月 31 日起 CCC 1501.10.00.00-0「第

0209 或 1503 節除外之熟豬油」等 89 項貨品增列複合輸入規定。輸入油脂如供食品用途

，則須向衛福部食品藥物管理署辦理輸入食品查驗，如輸入供飼料用途，則須向行政院

農業委員會辦理輸入飼料查驗，如輸入供工業用途，則須向經濟部工業局辦理輸入工業

用油查驗。 

(三)衛福部業於 103 年 10 月 31 日配合貿易局取消貨品分類表第 15 章項下所屬進口稅則號列

F02 規定，並以複合輸入規定取代。 

(四)衛福部業於 103 年 10 月 31 日公告 CCC1501.10.00.00-0「第 0209 或 1503 節除外之熟豬油

」等 71 項及 CCC 1905.90.10.00-3「盛裝藥物用之空囊」等 6 項號列，如屬食品或食品添加

物（含香料）用途者，應依輸入規定「F01」辦理。 

三、建立追溯追蹤制度 

(一)衛福部業於 103 年 10 月 27 日公告，要求食用油脂輸入業者，以及資本額 3 千萬元以上

之食用油脂製造、加工、調配業者，自 103 年 10 月 31 日起，須建立「追溯追蹤制度」

，依「食品及其相關產品追溯追蹤系統管理辦法」規定保存之紀錄，應於原料、半成品

或成品進貨後三個工作天內完成上傳「供應商資訊」至「食品追溯追蹤管理資訊系統」

，並於產品出貨日後 3 個工作天內完成完整資訊之上傳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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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另資本額 3 千萬元以上之食用油脂製造、加工、調配及輸入業者，依「加值型及非加值

型營業稅法」規定應使用統一發票者，應於 103 年 12 月 31 日起使用電子發票。 

四、由於摻偽假冒手法日益翻新，檢驗標的不明時只能執行非特定目標物分析，且需可觀之人力與

物力。若檢體的組成單純，以目前技術尚有可能解開謎底；但若檢體組成複雜，則需建構完

備資料庫以解決此困難。為達有效嚇阻及打擊不法，本署仍將持續強化及精進例行分析品項

以外之檢驗技術及摻偽假冒之非特定目標物分析之篩檢技術，以防範非法產品之再次出現。 

（二十二）行政院函送邱委員志偉就大陸民眾來台就醫應加保疾病險問題

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，請查照案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3 年 12 月 19 日院臺專字第 1030075003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8-6-12-436） 

邱委員就大陸民眾來台就醫應加保疾病險所提質詢，經交據衛生福利部查復如下： 

經查目前中國旅客以觀光、商務及健檢醫美等事由來台，移民署已將薪資及相關財力證明列

為申請簽證之應備文件，有關應備文件是否增列「突發疾病險」納保證明，以減少陸客在台就診費

用呆帳問題，事涉簽證核發，本部將函轉移民署卓處。 

（二十三）行政院函送王委員惠美就廢棄舊藥品應強化藥品回收及分類丟

棄制，並積極宣導正確家庭藥品管理觀念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

，請查照案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3 年 12 月 19 日院臺專字第 1030074983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8-6-12-416） 

王委員就廢棄舊藥品應強化藥品回收及分類丟棄制，並積極宣導正確家庭藥品管理觀念所提

質詢，經交據衛生福利部查復如下： 

一、對於藥物浪費須有效從源頭減少不必要之藥物開立，爰此，本部食品藥物管理署現階段作法： 

(一)103 年「民眾自我用藥照護品質提升暨用藥環境維護計畫」中針對廢棄舊藥處理概念進行

問卷調查，接近七成對於廢棄舊藥處理已有正確的觀念；另外亦針對用藥配合度與家中

剩藥情形進行評估，評估結果顯示家中沒剩藥的民眾，其用藥配合度較佳。由此可知，

廢棄舊藥的多寡和用藥配合度息息相關，本部食品藥物管理署除持續加強廢棄舊藥處理

方式之宣導外，亦藉由藥事照護服務從醫師處方行為之評估等源頭進行管理，教導民眾

確實服用藥物，減少廢棄舊藥產生。 

(二)透過藥事照護輔導正確用藥。隨著人口老化、慢性病與用藥逐漸增加，存在著多重及重

複用藥問題，社區藥事照護服務及宣導改善民眾用藥行為愈趨重要。本部食品藥物管理署

自 101 年起辦理「建立用藥高關懷（高危險）族群照護模式與服務計畫」，以建構全國性

的藥事照護標準作業模式。101 年底起擇台北市、新北市、桃園縣、彰化縣、嘉義市、台南

市，103 年度更新增台中市、屏東縣、宜蘭縣等縣市之衛生局辦理，培訓合格的藥師，提供


